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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由广东粤港澳大湾区认证促进中心发布，版权归广东粤港澳大湾区认证促进中心所有，任何

组织及个人未经广东粤港澳大湾区认证促进中心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全部或部分使用。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中国检验认证集团广东有限公司、观星（肇庆）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广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广东粤港澳大湾区认证促进中心、中国检验有限公司

(香港)、中国检验认证集团澳门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吉谭、应晓虹、陈莱、刘宇欣、杨康荣、周明辉、丁孝宇、梁桂洪、朱立超、

肖盛龙、舒锐、刘辉、陆永驰、张亮、欧伟杰、骆海彬。 

本文件代替GBACA-TS02-0020-2024，A2版本《速冻淡水鱼及蛙类调制食品湾区认证技术规范》。

与GBACA-TS02-0020-2024，A2版本 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修订了名称，更正为：湾区认证技术规范 速冻淡水鱼及蛙类调制食品； 

——新增了 7.3.3章； 

——修订了 8 抽样检测和质量监控要求、产品一致性要求。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24 年 4月 29 日首次发布为 GBACA-TS02-0020-2024，A0 版本；  

——2025 年 6月 16 日第一次修订发布为 GBACA-TS02-0020-2024，A1 版本； 

——2025 年 8月 15 日第二次修订发布为 GBACA-TS02-0020-2024，A2 版本； 

——2025 年 12 月 22 日第三次修订发布为 GBACA-TS02-0020-2024，A3 版本。 

——本次为第四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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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文件根据《湾区认证实施通则 农食产品》要求编制，并《速湾区认证实施规则 冻淡水鱼及蛙类

调制食品》配套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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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区认证技术规范 速冻淡水鱼及蛙类调制食品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速冻淡水鱼及蛙类调制食品湾区认证技术规范的术语、定义，加工管理要求、标志和

质量要求、包装、运输和储存、抽样检测和质量监控要求、产品一致性要求等。  

本文件适用于非即食类速冻淡水鱼及蛙类调制食品产品及其加工活动质量保证能力实施湾区认证。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ACA-IR02-2023 湾区认证实施通则 农食产品 

GBACA-IR02-0006-2024 湾区认证实施规则 速冻淡水鱼及蛙类调制食品 

GBACA-TS02-0004-2024 湾区认证技术规范 淡水水产品 

SB/T 10379-2012 速冻调制食品 

GB 19295速冻米面与调制食品 

GB 1013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动物性水产制品 

GB 276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1488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GB 3165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 

GB 299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致病菌限量 

GB 276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276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农业部公告第2292号 

食物掺杂(金属杂质含量)规例（香港特别行政区第132章，附属法例V） 

食物内有害物质规例（香港特别行政区第132章，附属法例AF） 

食品中兽药最高残留限量（澳门特别行政区第13/2013号行政法规）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速冻淡水鱼及蛙类调制食品 

以整只或切割的淡水鱼及蛙类为原料，配以辅料（含食品添加剂），经调制加工并采用速冻工艺（产

品热中心温度≤-18℃），在低温状态下储存、运输及销售的预包装食品。 

注：热中心是指产品内部在冻结终了时的温度最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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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速冻淡水鱼及蛙类调制食品加工管理要求 

4.1 食材来源和食品欺诈 

速冻淡水鱼及蛙类调制食品用淡水鱼及蛙类应纳入生产者供应链管理系统，原料淡水鱼及蛙类应

鲜活并符合本文件5.3.1要求，应确保来源真实性与可靠性。 

4.2 加工场所布局与结构 

4.2.1 应按照从原料至成品的单一流向要求，依照加工前处理、调制、速冻、包装、储运等各工序对

场地进行合理布局。 

4.2.2 场地应设有原料水池、前处理区、调味车间、速冻包装间、外包装间、成品冷库区等，应按

GB14881 要求设置更衣、洗手、消毒设施，各区位置应远离卫生间、废弃物临时存放等可能产生污染

的区域。 

4.2.3 地面、墙壁、门窗、天花板等应符合 GB14881 建筑结构的规定。 

4.3 设备 

4.3.1 设有专用速冻设施并确保速冻设备可靠性。  

4.3.2 设备、工具、容器应按不同用途专用，有明显标识区分，并符合相关食品安全标准的要求。用

前应消毒，用后应洗净。  

4.3.3 工具、容器、操作台等与食品的接触面应平滑、无凹陷或裂缝，内部角落部位避免有尖角，便

于清洁，防止聚积食品碎屑、污垢等。  

4.3.4 设备、工具、容器宜使用不锈钢材料或食用级塑料材料，不宜使用木质材料如木质砧板和木柄

的刀具等。  

4.4 采购 

应建立采购索证、验收制度。应对原料淡水鱼及蛙类实施逐批验收，对农残药残实施检测。应对供

应商建立评价管理制度，针对原料淡水鱼及蛙类的有害物质水平，应每年至少一次索取检测报告，检测

项目应相关质量要求。 

应采购鲜活原料淡水鱼及蛙类，供应链不得使用麻醉剂等违禁物质，宜采用无抗生素残留（痕量）

原料淡水鱼及蛙类。 

采购原料的淡水鱼及蛙类应满足相关验收要求。 

4.5 加工用水和冰 

加工用水及制冰用水应符合GB5749要求。  

4.6 加工前处理 

4.6.1 加工前处理前应认真检查原料鱼，应为鲜活淡水鱼及蛙类，感官性状异常的淡水鱼及蛙类不得

加工和使用。  

4.6.2 盛放淡水鱼及蛙类的容器应保持清洁，不得与地面或不洁面接触。加工前后的盛放容器应有明

显标识予以区分，不得混用。  

4.7 加工过程 

4.7.1 加工区域、加工人员、加工活动应符合 GB14881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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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2 切片与调理加工应在独立清洁区操作，防止与前处理区发生交叉污染。  

4.7.3 产品调制工序应制定作业指导书，规范加工时间与加工温度，以确保产品新鲜度，避免腐败。

制定辅料配置规范文件，添加剂使用量应符合 GB 2760 及香港、澳门相关法例要求。 

4.7.4 加工过程应不添加防腐剂。 

4.7.5 速冻工序应形成作业指导书，并对速冻时间和速冻温度实施监控。  

4.8 冷链控制  

产品的贮存、运输、销售的温度应控制在 -18 ℃或以下,温度波动应控制在2℃以内。 

4.9 异物控制 

组织应在风险分析的基础上在适宜的工序设置异物控制措施，如：目测、灯检、金属探测等措施。  

4.10 废弃物管理 

应设有专用加盖废弃物容器，并与加工用容器有明显的区分标识。应及时处理前处理区的废料，并

使用专用通道移出废料，避免与加工及内包装清洁区域形成交叉污染。  

4.11 可追溯要求 

应建立并实施可追溯性系统，能够有效运行以确定产品在采购、加工和交付的各个范围内的活动，

确保能够识别产品批次及其与原料批次、生产和交付记录的关系，应按照规定的期限保持可追溯性记录，

应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 

5 “湾区认证”标志和质量要求 

5.1 使用“湾区认证”标志的速冻淡水鱼及蛙类调制食品，应获得速冻淡水鱼及蛙类调制食品“湾区

认证”。 

5.2 贴有“湾区认证”标志的速冻淡水鱼及蛙类调制食品加工过程应符合本文件要求。 

5.3 质量要求 

5.3.1 原料淡水鱼及蛙类要求 

应符合 GBACA-TS02-0004-2024 中5.1及5.2的相关要求。 

5.3.2 产品质量要求 

5.3.2.1 感官及理化要求 

感官应符合GB 10136 中3.2的相关要求，理化指标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1 理化指标 

项      目 指     标 检验方法 

过氧化值（ 以脂肪计）/(g/100 g) 

盐渍鱼（鐵鱼、鲅鱼、鲑鱼）                       

 

4.0 
GB 5009.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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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2 污染物限量、农药残留限量和兽药残留限量 

应符合GB 10136 中3.4及3.5的相关要求、香港澳门适用法例要求，同时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2 污染物限量、农药残留和兽药残留限量 

项目 指标 

氟，mg/Kg  ≤ 2.0 

* 铅，mg/Kg   ≤ 0.2 

无机砷（以 As计），mg/Kg ≤ 0.1 

甲基汞（以 Hg计），mg/Kg ≤ 0.5 

镉，mg/Kg ≤ 0.1 

铬（以 Cr计），mg/Kg ≤ 1.0 

锑（Antimony），mg/Kg ≤ 1.0 

六六六（HCH），mg/Kg ≤ 0.1 

滴滴涕（DDT），mg/Kg ≤ 0.5 

* 多氯联苯，μg/kg ≤ 20 

项      目 指     标 检验方法 

≤ 

盐渍鱼（不含鐵鱼、鲅鱼、鲑鱼）                   

≤ 

预制水产干制品                               ≤ 

2.5 

0.6 

组胺/(mg/100 g) 

盐渍鱼（高组胺鱼类
a
)               

≤ 

盐渍鱼（不含高组胺鱼类）                        

≤ 

 

40 

20 

GB/T 5009.208 

* 挥发性盐基氮/(mg/100 g) 

腌制生食动物性水产品                         

≤ 

预制动物性水产制品（不含干制品和盐渍制品）     

≤ 

 

25 

30 

GB 5009.228 

a 
高组胺鱼类：指鲇鱼、鲮鱼、竹荚鱼、鳍鱼、鲤鱼、金枪鱼、秋刀鱼、马鲛鱼、青占鱼、沙丁

鱼等青皮红肉海水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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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指标 

敌百虫  不得检出 

阿莫西林  不得检出 

氨苄西林，μg/kg ≤ 50 

青霉素/普鲁卡因青霉素，μg/kg ≤ 50 

氯唑西林，μg/kg ≤ 300 

氯氰菊酯  不得检出 

溴氰菊酯  不得检出 

达氟沙星，μg/kg ≤ 100 

二氟沙星，μg/kg ≤ 300 

多西环素，μg/kg ≤ 100 

* 恩诺沙星，μg/kg ≤ 100 

氟甲喹，μg/kg ≤ 50 

噁喹酸，μg/kg ≤ 100 

沙拉沙星，μg/kg ≤ 30 

红霉素  不得检出 

氟苯尼考，μg/kg ≤ 100 

林可霉素，μg/kg ≤ 100 

新霉素  不得检出 

苯唑西林，μg/kg ≤ 300 

土霉素/金霉素/四环素（以总量

计） 

 
不得检出 

磺胺类  不得检出 

甲砜霉素  不得检出 

甲氧苄啶，μg/kg ≤ 50 

硝基呋喃代谢物  不得检出 

喹乙醇代谢物  不得检出 

甲硝唑  不得检出 

氯丙嗪  不得检出 

孔雀石绿  不得检出 

氯霉素  不得检出 

环丙沙星  不得检出 

氧氟沙星  不得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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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指标 

双氯青霉素，μg/kg ≤ 300 

黄曲霉毒素，μg/kg ≤ 15 

a
检验方法根据产品销售的粤港澳不同地区采用适用GB标准或香港澳门特区认可的检验方法。 

5.3.2.3 食品添加剂 

食品添加剂应符合GB 2760的要求及香港澳门适用法例要求，防腐剂不得检出，同时应符合表3的规

定。 

 

 

表3 食品添加剂限量 

项目 指标 检验方法 

* 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 不得检出 GB 5009.28 

* 山梨酸及其钾盐（以山梨酸计） 不得检出 GB 5009.28 

 

5.3.3 速冻淡水鱼及蛙类调制食品产品质量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定，检测项目应包括企业声

称的速冻淡水鱼及蛙类调制食品质量内容、污染物指标、农兽药残留等，检测项目必须符合 GB 

2760、GB 2762、GB 2763、GB 31650 的规定。同时必须满足“香港规例第 132 CM 章/香港规例第 132 

V 章/香港规例第 132 AF 章”和/或“澳门第 11/2020 号和第 23/2020 号行政法规”的规定，采用

“就高不就低”原则确定限值标准。 

6 抽样检测和质量监控要求、产品一致性要求 

6.1 抽样检测和质量监控要求 

申请湾区认证的速冻淡水鱼及蛙类调制食品产品应按照本文件附录A规则列出的抽检项目清单进行

检验。清单应覆盖企业承诺的所有产品类别和认证单元，检验应每年至少一次，由广东粤港澳大湾区认

证促进中心经过综合评估后确定检测机构实施抽样样品的检测，如果指定的第三方检测机构不能满足

检测需要时，可以选择其它的检测机构，检测机构应依法取得CMA资质，且检验检测项目参数在CMA资质

认定能力附表内。注：检验检测项目参数依据香港、澳门标准或其他原因而未列入CMA资质认定范围时，

检测机构应满足ISO/IEC 17025《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的通用要求》相关规定，且检验检测项目参数

在认可的检测能力范围内。 

抽样检测项目技术要求参照本技术规范执行。当产品检测个别限值不合格,可再次作产品检测(复

测),当复测后限值仍不符合相关标准时,判定该产品为不合格品。 

6.2 产品一致性要求 



GBACA-TS02-0020-2024 

 7 

企业应建立并实施关键要素变更控制程序，确保变更不会影响产品对认证要求的符合性及产品的

一致性。可能影响产品的符合性或检验样品的一致性的产品变更，应向认证机构申请并经批准后方可实

施。 

认证产品一致性要求的主要内容有:原料来源、产品品种、配方、生产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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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现场审核与抽样检测指南 

本章节适用于指导湾区认证机构实施本文件适用产品认证审核的技术指南，也适用于申请本文件

适用产品湾区认证的生产经营企业用于明确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的相关要求的技术指南。 

A.1 现场审核技术指南 

A.1.1 现场审核活动安排及实施 

应覆盖本文件第4章节与申请产品及其生产工艺相适应的所有要求。 

项目 符合情况 

1) 基本要求（包括营业执照、生产许可证等应合法、有效；应覆

盖其供应的产品和活动、场所。） 
�是  �否  �不适用 

2) 原料要求，建立供应链管理要求，原料应符合相应的食品标准

和有关规定 ，应确保来源真实性与可靠性。正确标识过敏原

信息。原料农兽药残留的符合性。 

�是  �否  �不适用 

3) 加工场所与结构合理布局。生产场所设置符合工艺要求。应符

合 GB14881 建筑结构的规定。 
�是  �否  �不适用 

4) 设备配置完整，能达到工艺要求。按不同用途标识，能做到适

宜的清洗与消毒。食品的接触面符合要求。设备、工具、容器

使用符合要求的材料。 

�是  �否  �不适用 

5) 建立采购索证、验收制度。对原料实施逐批验收。原料应符合

相应国家标准、香港法例及澳门法规的强制性要求。建立供应

商评价管理制度，每年至少一次索取原料检测报告。 

�是  �否  �不适用 

6) 加工用水符合 GB 5749 要求。 �是  �否  �不适用 

7) 加工区域、加工人员、加工活动应符合 GB 14881 要求。添加

剂使用符合要求。生产各工序作业指导书符合要求，并能有效

实施。 

�是  �否  �不适用 

8) 设置原料和成品仓库，并对温度、湿度实施监控。 �是  �否  �不适用 

9) 异物控制措施充分有效。废弃物管理措施有效，防止交叉污

染。 

�是  �否  �不适用 

10) 建立并实施有效的可追溯性体系。 �是  �否  �不适用 

11) 产品标识及质量要求（包括抽样要求、质量监控要求） �是  �否  �不适用 

12) 抽样检测和质量监控要求 �是  �否  �不适用 

13) 企业承诺赔付相关（结合企业的承诺，关注原料及生产过程情

况。审核记录/结果应对承诺赔付内容做出有效支撑。） 
�是  �否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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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2 产品认证标识及质量技术文件、记录的审核 

应覆盖本文件第5章节与申请产品及其生产工艺相适应的所有要求。 

A.2 抽样检测技术要求 

认证机构应综合评估产品生产加工过程中的特性，落实生产企业主体责任，应形成抽样检测项目清

单，清单应覆盖企业承诺的所有产品类别。 

清单包括但不限于下述内容； 

a) 应随机抽取本文件第 5 章节表 1至表 3 内不少于 5个项目； 

b) 应包含过往连续 2 年“国家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实施细则”中风险监测项目的要求； 

c) 应包含企业承诺的检测项目，如企业承诺的检测项目不超过 10 项，应包含全部项目；如企业

承诺的检测项目超过 10项，则从企业承诺的检测项目挑选 10个项目组成项目清单； 

d) 结合评估结果，可抽取部分港澳强制性规例的检测指标要求列入抽样检测项目清单； 

e) 结合评估结果，可抽取有原料及加工过程带入风险的项目列入抽样检测项目清单。 

A.3 抽样检测采信原则要求 

A.3.1 采信的检测报告由认证企业自主提供，检测报告的样品应能准确识别为申请认证的产品类别。

应按申请的产品类别分别实施采信。 

A.3.2 采信依据本附件A.2的抽样检测项目清单实施。 

A.3.3 采信的项目可分布在不同产品生产批次的检测报告中，但相互关联和干涉的检测项目应在同一

份检测报告中。 

A.3.4 采信的检测报告应为1年内同类别产品（仅限于工艺和配方一致，包装规格、形式不同的产品）

有效的检测报告。 

A.3.5 本文件第5.3章节表1至表3内的检测项目，被采信检测报告的检测机构应获得CMA资质认定或CN

AS实验室认可，采信的检测项目应在认定或认可范围内。 

A.3.6 采信应在本文件第5章节所述的抽样检测前由认证机构完成，不允许事后补充。 

A.3.7 认证机构采信人员应根据实际情况对拟采信的检测报告实施风险分析，对虽符合上述采信条件

但仍具有采信风险的检测报告及项目予以排除。 

A.4 产品应满足的法律法规及技术标准要求 

应将本文件第5章节的规定内容纳入湾区认证产品的产品执行标准，以满足粤港澳三地的法律法规

及技术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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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速冻淡水鱼及蛙类调制食品 分级管理要求 

本章节适用于速冻淡水鱼及蛙类调制食品生产企业实施湾区认证分级分类管理的基本要求，根据

速冻淡水鱼及蛙类调制食品的质量安全要求，速冻淡水鱼及蛙类调制食品湾区认证从高到低分为金标、

蓝标、绿标三个等级。 

速冻淡水鱼及蛙类调制食品生产过程应满足《速冻淡水鱼及蛙类调制食品湾区认证技术规范》中第

6章节的要求。 

速冻淡水鱼及蛙类调制食品 湾区认证证书分级表 

等级 金标 蓝标 绿标 

 

 

 

要求 

证书所列产品按附录A要求

实施检测和采信，检测及采

信项目检测结果符合表2、

表3两个表中所有指标均不

得检出；其他项目检测结果

符合中国大陆及港澳法规

要求。 

证书所列产品按附录A要求

实施检测和采信，检测及采

信项目检测结果符合表2、表

3，两个表其中一个表所有指

标均不得检出；其他项目检

测结果符合中国大陆及港澳

法规要求。 

证书所列产品按附录A要

求实施检测和采信，检测

及采信项目检测结果符

合中国大陆及港澳法规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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